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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国家税

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中国人民银

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各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

行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和委托代征（以下

简称“三代”）税款手续费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

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规定，就进一步加强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管理通知如下： 

一、“三代”范围 

（一）代扣代缴是指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已经明确规定负有

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支付款项时，代税务机关从支付给负有

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的收入中扣留并向税务机关解缴的行为。 

（二）代收代缴是指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已经明确规定负有

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在收取款项时，代税务机关向负有纳税义

务的单位和个人收取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的行为。 

（三）委托代征是指税务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

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要求，

按照双方自愿、简便征收、强化管理、依法委托的原则和国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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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委托有关单位和人员代征零星、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

的行为。 

二、“三代”的管理 

税务机关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

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和“放管服”改革有关要求开展“三代”工

作。税务机关应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，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

定确定“三代”单位或个人，不得自行扩大“三代”范围和提高

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支付比例。 

（一）税务机关应依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，对负有代扣

代缴、代收代缴的扣缴义务人办理登记。 

对法律、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负有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义

务的单位和个人，税务机关不得要求履行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

款义务。 

（二）税务机关应严格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，以及国家税务

总局委托代征相关规定确定委托代征范围，不得将法律、行政法

规已确定的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，委托他人代征。 

（三）对于需按比例支付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的，税务机关

在确定“三代”单位或个人的手续费比例时，应从降低税收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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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角度，充分考虑“三代”单位或个人的业务量、工作成本等因

素，确定合理的手续费支付比例，可根据需要在相应规定的支付

比例范围内设置手续费支付限额。 

三、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支付比例和限额 

（一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扣代缴税款，税务机关按不

超过代扣税款的 2%支付手续费，且支付给单个扣缴义务人年度最

高限额 70 万元，超过限额部分不予支付。对于法律、行政法规明

确规定手续费比例的，按规定比例执行。 

（二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收代缴车辆车船税，税务机

关按不超过代收税款的 3%支付手续费。 

（三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收代缴委托加工消费税，税

务机关按不超过代收税款的 2%支付手续费。委托受托双方存在关

联关系的，不得支付代收手续费。关联关系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确定。 

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代收代缴其他税款，税务机关

按不超过代收税款的 2%支付手续费。 

（五）税务机关委托交通运输部门海事管理机构代征船舶车

船税，税务机关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 5%支付手续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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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税务机关委托代征人代征车辆购置税，税务机关按每

辆车支付 15 元手续费。 

（七）税务机关委托证券交易所或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代征证

券交易印花税，税务机关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 0.03%支付代征手

续费，且支付给单个代征人年度最高限额 1000 万元，超过限额

部分不予支付。委托有关单位代售印花税票按不超过代售金额 5%

支付手续费。 

（八）税务机关委托邮政部门代征税款，税务机关按不超过

代征税款的 3%支付手续费。 

（九）税务机关委托代征人代征农贸市场、专业市场等税收

以及委托代征人代征其他零星分散、异地缴纳的税收，税务机关

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 5%支付手续费。 

四、手续费管理 

（一）预算管理。 

1.“三代”税款手续费纳入预算管理，由财政通过预算支出

统一安排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按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

定执行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798


